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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

第 299 号 

《北京市促进人力资源市场发展办法》已经 2021 年 3 月 23

日市人民政府第 10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 2021

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市长 陈吉宁 

2021 年 3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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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了促进人力资源市场健康发展，激发人力资源创

新创造创业活力，服务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人力资源市场，是指通过求职者求职、

用人单位招聘以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等活动实

现人力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。 

本办法所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包括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
和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。 

第三条 本市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

建立健全政府宏观调控、行业自律规范、市场公平竞争、单位自

主用人、个人自主择业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服务的人力资源

流动配置机制，促进人力资源自由有序流动，营造稳定、公平、

透明、可预期的人力资源市场发展环境。 

第四条 通过人力资源市场求职、招聘和开展人力资源服务，

应当遵循合法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将人力资源市场建设纳入国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，建立健全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人力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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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市场体系，提升人力资源服务的专业化、产业化、信息化、国

际化水平。 

市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力资源

市场的统筹规划、促进发展和综合管理工作。 

发展改革、教育、公安、财政、商务、科学技术、税务、市

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人力资源市场的管

理工作。 

第六条 本市依法加强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建设，制定人力

资源服务地方标准，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在行业引导、服务规

范、市场监管等方面的作用。 

第七条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组织依法制定行业自律规范，推

进行业诚信体系建设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，促进行业公平竞争，

推动行业健康发展。 

第八条 本市开放人力资源市场，并依法对外商投资给予国

民待遇。 

外商投资者可以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京设立经营性
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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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本市鼓励开展平等、互利的人力资源国际合作与交

流，支持行业组织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用人单位等通过规划咨

询、项目合作、成果转化、联合研发、技术引进、人才培养等方

式，开发利用国际国内人力资源。 

本市推动京津冀区域人力资源市场协同发展，促进人力资源

政策协调、信息共享、服务标准统一，推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

有效配置，建设区域性、国家级、国际化的现代人力资源服务发

展中心。 

第二章 人力资源市场培育 

第十条 本市将人力资源服务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

务业的重点发展领域，纳入本市高精尖产业登记指导目录，综合

运用土地、规划、金融、科技、人才、财税等产业政策，促进人

力资源服务业发展。 

第十一条 本市建立国家级、市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，完

善人力资源服务业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，引导资本、技术、人力

资源等要素聚集，发挥园区培育、孵化、展示、交易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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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方案和相关政策由市、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同级财政、发展改革等部门研究制定。鼓励

有条件的区根据需要建设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。 

第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进国际先

进人力资源服务理念、标准、技术和管理模式，发展跨境业务。 

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本市用人单位引进急需紧缺国际

人才的，该机构和用人单位可以按照本市有关规定获得奖励。具

体奖励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人才工作、财政、

科学技术等部门制定。 

第十三条 本市建立专业人才过往资历认可机制。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确定境外职业资格来京

服务目录，具备目录内职业资格的人员可以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提

供相关服务，其境外从业经历可视同境内从业经历。 

第十四条 本市鼓励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组织、经营性人力资

源服务机构，制定和发布国际领先的团体标准、企业标准，参与

国际标准化活动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674


